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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116 号委员提案的答

复 

林景全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吉林省人才储备建设的一

点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积极落实人才“18 条”政策，提升人才获得感,聚集更多人多才在我

省创新创业。 

  为贯彻落实根据“人才 18 条”政策，2019 年我厅启动了中省直享受人才

18条政策对象认定工作，目前已完成受理申报工作，下步将重点针对各层次人

才予以认定并兑现待遇。此外，E 类人才主要是来自重点高校的硕士博士毕业
生，根据这一人群特点结合我省基层人才队伍实际，我们进一步完善职称评聘

机制，针对在县（市、区）及以下企事业单位签订 3 年工作服务合同的博士和

硕士，可分别申请认定考试系列以外的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让更多优秀的

年轻人才能够扎根基层、服务基层。 

  二、开展青年人才选拔培养，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留住用好更多青年

优秀人才 

  2003 年以来，我省印发了《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在全省

企事业单位范围内，遴选出一批 45 周岁以下的博士后人才、留学人才、技能人

才、“三创”人才进行重点培养和支持，鼓励他们深耕专业，潜心研究，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我厅通过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择优资助博士后科员人员等方式，为青年人才成长搭建更好平台，

营造更优环境，促使更多青年人才在我省安身、安心、安业。 

  三、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企业自主评价，推动人才评价与使用一体结

合，为吉林发展储备人才。 

  为发挥企业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方面主体作用，我们正在创新开展职业

技能等级企业自主评价工作。2019 年已完成 10 家企业的专家评估及备案工

作，今年将在试点基础上，全面实施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企业自主评价，改

变由政府评价技能人才的方式，由企业按规定对技能人才进行自主评价，推动



人才评价与使用激励紧密结合，在自主评价中增强企业和技能人才的荣誉感和

归属感，为吉林省振兴发展储备人才。 

  四、积极研究人才新政，升级我省人才政策水平。 

  根据俊海省长、靖平常务副省长的批示要求，我厅按照吴兰厅长、立福副
厅长的指示精神，成立撰写人才政策升级版工作专班，会同厅人才处、专技

处、职建处、事业处、工资处、省人才中心等单位，收集整理上海、西安、天

津、浙江、海南等省份人才工作先进经验做法，并对部分省属高校、科研院

所、市州、企业等进行电话调研和沟通，结合各自工作职能，提出优化人才政
策的具体举措，现已形成初稿，待进一步沟通省委组织部人才办后，履行征求

意见及研究论证等相关程序。 

  下一步，我厅将进一步指导各地区做好人才政策宣传工作，确保各项优惠

政策落地、落实、落细，并及时开展调查研究，收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

建议，研究制定更多优惠政策，为各类青年人才成长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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